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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化债工作
 文 本刊评论员

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是乡村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债务问题，

先后就清理化解和制止乡村债务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具体要求。2004年中央提出了“制止新债、摸清底数、

明确责任、分类指导、逐步化解”的化债原则，要求地方选择少数县（市）开展化解乡村债务试点；2005年要求

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2006年出台了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的指导性意见，支持地方进一步扩大化债试点范

围，优先化解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等公益事业所形成的债务；200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中央财政要安排一定奖

励资金，鼓励地方优先化解农村义务教育等公益事业方面的债务。为贯彻落实中央化债政策精神，推进农村综

合改革，经国务院同意，2007年12月，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决定在内蒙古等14个

省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义务教育“普九”（以下简称农村“普九”）化债试点，要求试点省份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完

成农村“普九”化债任务，探索化解乡村公益性债务的有效途径。

试点启动以来，各地按照中央要求，积极行动，精心部署，不断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农村义务教育化债

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截至2009年底，内蒙古等首批14个试点省份共偿还农村“普九”债务 493亿元，

惠及农村债权人约170万人，按时完成了农村“普九”债务化解目标任务；第二批17个试点省份及中央直属垦区、

林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完成了债务清理核实等基础性工作。

农村“普九”化债不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公信

力，而且有效扩大了农村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各地形成

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化债经验，即：建立一套机制、严把三个关口、落实三项制度、抓好四阶段工作。“建立一套机

制”就是要建立一套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由各级农村综合改革部门牵头负责，财政、教育、审计、监察等部门

参加、分工协作的化债工作机制。“严把三个关口”就是要严把债务清理核实关、筹资偿还关和新债控制关。“落

实三项制度”就是要认真落实债务公示制、国库集中支付制和偿债销号制。“抓好四阶段工作”就是要抓好化债

前期准备、审计锁定、筹资偿还和考核验收工作。

农村“普九”化债试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化债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2009年12

月经国务院同意，工作小组决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加强分类指导，严格落实中央化债政策，确保农村义务教育化债工作顺利

推进。

——明确目标任务，确保化解全部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各地要按照中央要求，在化解农村“普九”债务的同时，

努力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其他债务。

——积极筹措偿债资金，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多渠道筹措偿债资

金，确保偿债资金与审计锁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余额一致，不留缺口。同时，偿债资金要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直接偿还给债权人。

——大力创新体制机制，确保从源头上制止新债。要严格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将农村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要合理制定义务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和农村义务教育新债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

——切实加强基础管理，确保化债工作扎实推进。要规范化债制度办法和工作程序，细化具体政策界限，

明确重点难点问题的处理办法，确保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要认真做好债务清理核实和审计锁定工作，确保债务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遗漏债务。要加强数据管理，做好化债信息报告、案例分析工作，及时总结化债经验。

要加强监督检查，健全监督体系，严肃化债纪律，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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